
绑架表弟，7个电话索要5万

宾士杰今年21岁，是长沙县跳马乡人，虽然

小伙子年纪轻轻，可在3年前他就有了前科，2007

年8月因犯盗窃罪，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刑满释放后他并不悔改， 依旧游手好闲。

2009年10月， 宾士杰认识了株洲县仙井乡青年

袁勇军，臭味相投的两人闲聊商议如何可以“搞

钱花”，竟然想到了绑架宾士杰的9岁表弟小晏。

3月11日早上7时，两人在株洲县白关镇中

心小学附近拦住背着书包上学的小晏，将他骗

到了大京水库方向1公里远的坟山上， 随后又

将其双手捆绑起来。根据分工，由宾看管小晏，

袁勇军则下山用不同的座机， 先后7次给小晏

的父亲老晏打电话勒索5万元现金。

第二天上午10时，迟迟不见袁勇军的消息，

按捺不住的宾士杰将小晏丢在坟山上，自己下山

打探消息。 小晏趁机逃回家中道出是表哥绑架了

他。见事情败露，宾袁二人慌忙逃走不知所踪。

“改行”当劫匪，辩称为路费

正当警方多处苦寻宾袁两人无果， 侦查工

作陷入僵局时， 株洲南方技校几起抢劫案引起

了警方的关注。据校保卫处孙姓老师说：“最近，

多名学生遭一持刀男子抢劫， 据描述很像被通

缉的宾士杰。”

经过布控， 警方在技校附近的网吧将宾士

杰抓获。他交代说：“绑架后本想跑路去广东，可

是没有车费，只好靠抢劫攒点路费。”

4月2日，民警在株洲将袁勇军抓获。

9月8日上午，案件在株洲芦淞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芦淞区检察院检察官说：“宾士杰、袁

勇军绑架作案1次；宾士杰抢劫作案4次……两

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 其行为已构成

绑架罪。宾士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采取暴

力的手段，当场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

劫罪，应数罪并罚。”

法官当庭宣判：宾士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

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二万元。

袁勇军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邮箱:yijiasky@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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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9日讯 因恋爱不

成，他在持刀捅伤女子的新男

友后， 竟又在深夜泼汽油焚

烧女子家。昨日，该男子经涟

源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因纵火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

月。

胡昭林是衡山县江东乡

江东村的一名木工，2008年

底在外打工时认识了老乡梁

晓（化名）。一来二去胡昭林

对梁晓颇有好感， 想发展成

恋人关系， 所以便对其十分

关心， 交往期间陆续几次借

给梁晓1.9万元。可惜 ，一年

后女孩明确拒绝与胡继续恋

情。

感情受挫的胡昭林屡次

找梁晓催要钱款，无力还钱的

梁晓便找来新男友帮忙解释，

却不料惹得胡昭林恼羞成怒，

在扭打中抽出匕首将该男子

捅伤。 后经当地公安机关调

解，胡昭林赔偿受伤男子1.2万

元，胡当即付了5000元，余款

由梁晓担保。

今年6月17日， 梁晓约胡

昭林出来归还欠款。在双方结

算时，梁晓说：“我曾经为你担

保7000元作为伤人赔款，现在

扣除这部分钱后我还你 1.2

万。”事后，胡昭林对梁晓的这

种做法十分不满， 决计报复。

当晚8点，他购得一桶汽油，租

车来到梁晓家，躲藏在她家屋

后直到深夜11点。待梁晓家人

均已熟睡，胡昭林将汽油泼在

梁晓家屋后门窗处，并四处点

火后迅即逃离现场。幸亏梁家

邻居发现及时，大家一起把火

扑灭才没造成人员伤亡。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刘更和 王林华

为情为钱

疯狂报复

为搞钱花，21岁伢子绑架表弟

先绑架后抢劫，他获刑15年半

“绑架作案1次、抢

劫作案4次， 数罪并罚，

宾士杰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五年六个月……” 当

法官手中的法槌落下，

刚满21岁的宾士杰早已

泪流满面， 他追悔不已

地说：“如果不是一时贪

念我怎么会去干那么愚

蠢的事啊……”

时间：2010年9月8日上午

地点：株洲芦淞区人民法院

■记者 张颐佳

实习生 李怡飞

通讯员 周杰来 罗哲民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如

果第一次犯错后，宾士杰能悬崖勒马；如果宾

士杰的亲人和朋友在他迷糊时能及时让他清

醒；如果他自己没有那放纵的贪念，那就不会

有失去15年零6个月自由的代价……可惜生

活没有假设，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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